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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河钢集团有限公司委员会文件 
 

集团党发„2020‟21号  

★                  
 

中共河钢集团委员会 

转发《关于表彰省国资委系统企业优秀共产党

员、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》

的通知 
 

各子分公司党委、机关党委，海外事业部党工委，各直属党总支： 

现将省国资委党委《关于表彰省国资委系统企业优秀共产党

员、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》（冀国资党字

〔2020〕23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领会文件精神，组织好本单

位“两优一先”表彰和先进典型事迹的宣传工作。各单位要及时

在河钢智慧党建云平台上传本单位的先进典型事迹（文字材料和

视频资料），于 7 月 25 日之前在“创先争优”专题版块展出宣传，

全力营造学习先进、争当先进、赶超先进的浓厚氛围，充分利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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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边的先进典型引领教育广大党员和职工群众，不断增强“四个

意识”、坚定“四个自信”，落实“两个维护”，把广大党员的思想

凝聚到全面防控疫情和全面完成集团 2020 年各项生产经营目标

任务上来，为建设最具竞争力钢铁企业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。 

 

附件：关于表彰省国资委系统企业优秀共产党员、优秀党务 

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 

 

 

 

中共河钢集团委员会 

2020 年 7 月 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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